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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9）

有關融資租賃安排之
須予披露交易公告

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承租人與出租人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據此及受其條款及條件
規限，(i)出租人將以代價人民幣40,000,000元（相等於約48,220,000港元）向承租人購買租
賃資產；及(ii)出租人會將租賃資產租回予承租人，為期不超過三年。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有關融資租賃協議及其擬進行交易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高
於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訂立融資租賃協議及其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
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通知及
公告規定。

然而，由於無意疏忽，本公司並未根據上市規則第14.34條及時通知及公告融資租賃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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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恒嘉（天津）融資租賃有
限公司（「出租人」）與北京華富天地購物中心有限公司（「承租人」）訂立融資租賃協議（「融
資租賃協議」），據此及受其條款及條件規限，(i)出租人將購買承租人所擁有位於中國北京
且總賬面淨值不低於代價的若干設備及資產（「租賃資產」）；及(ii)出租人會將租賃資產租
回予承租人，為期不超過三年（「融資租賃安排」）。融資租賃協議的詳情載於下文。

融資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訂約方： 1. 出租人：恒嘉（天津）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及

2. 承租人： 北京華富天地購物中心有限公司。

截至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日期及本公告日期，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
確信，承租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融資租賃安排

租賃資產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出租人將以總代價人民幣40,000,000元（相等於約48,220,000港元）（「購
買價」）購買承租人所擁有的租賃資產（並無任何所有權瑕疵及產權負擔）。

租賃期

出租人會將租賃資產租賃予承租人，為期不超過三年，預計自相關購買價支付之日起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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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及支付方式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出租人已向承租人支付首筆款項人民幣15,000,000元，而總
租賃代價約為人民幣18,090,622.76元。租金（包括增值稅）由租賃本金及租賃利息構成。租
賃本金與轉讓代價的金額相同，共計人民幣15,000,000元。租期內的租賃利息總額約為人
民幣3,090,622.76元。租金以人民幣計算及支付，承租人將分12個季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為期2年11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租人已向承租人支付第二筆款項人民幣15,000,000元（未
扣除及預扣保證金人民幣500,000元），而總租賃代價約為人民幣17,502,500元。租金（包
括增值稅）由租賃本金及租賃利息構成。租賃本金與轉讓代價的金額相同，共計人民幣
15,000,000元。租期內的租賃利息總額約為人民幣2,502,500元。租金以人民幣計算及支付，
承租人將每半年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為期2年。

於本公告日期，剩餘未動用部分人民幣10,000,000元尚未撥付。

利息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利率乃按年利率11%計算。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包括代價及利率）乃
由訂約雙方經參考（其中包括）租賃資產之價值、出租人購買租賃資產之成本、利率及現行
市場慣例後公平磋商而釐定。

擔保

出租人亦已與承租人的當時中介控股公司北京華聯集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擔保人」）訂
立擔保協議，據此擔保人同意為承租人在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承擔的所有債務提供不可撤
銷的連帶責任擔保，以確保承租人在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義務得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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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產及其所有權

於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購買價後，儘管於相關租期內承租人仍擁有該等資產，惟租賃資產
之法定所有權將轉讓予出租人。於相關租期屆滿後，承租人可以名義價值人民幣1元的代
價向出租人購回租賃資產。

訂立融資租賃安排之理由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
主要業務包括(i)於中國提供融資租賃諮詢服務及融資服務；(ii)於中國及香港投資物業、於
香港投資證券及放貸業務；(iii)銷售醫療保健及衛生產品；及(iv)於中國之食品添加劑、新
食品原料及營養強化劑的研發、生產及銷售。

融資租賃安排乃為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交易。融資租賃安排由本集團之
內部資源提供資金。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包括利率）為出租人與承租人經參考現行商業
慣例及融資租賃安排金額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達致。經考慮(i)承租人之財務背景；及(ii)本集
團將收取之利息收入，董事認為，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之整體利益，並於本公告日期議決對其加以追認及批准。

有關承租人之資料

承租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管理；銷售日用品、針織品、工
藝美術品等。其由楊廣權先生全資擁有的北京江南樂府諮詢管理有限公司（「江南樂府」）
（而於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時承租人的前控股股東為北京華聯商廈股份有限公司（「華聯商
廈」））、北京鑫富凱商業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華聯事農農產品技術有限公司（「華聯事農」）
分別擁有46.35%、44.55%及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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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租人之資料

出租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融資租賃
及相關諮詢服務。

有關擔保人之資料

擔保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主要於中國從事超市及百貨商店經營以及一般商品、
紡織品、日用品及新鮮果蔬銷售。其股東為海南鴻炬實業有限公司、海南安盛華實業投資
有限公司、洋浦南島置業有限公司、洋浦思佳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及海南國生通克科技投資
有限公司，彼等分別持股30%、19%、18%、18%及15%。

於訂立融資租賃協議時，擔保人因(i)作為華聯商廈（擁有承租人的46.35%股權）的單一最大
股東及(ii)華聯事農（擁有承租人的9.10%股權）為其非全資附屬公司而間接擁有承租人。截
至本公告日期，華聯商廈於承租人的全部權益已轉讓予江南樂府，而擔保人通過華聯事農
仍持有承租人的9.10%股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融資租賃協議下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因此融資租賃安排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內部調查顯示，未能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公佈該項須予披露交易
乃由於出租人管理層的無意疏忽所致。彼等未能嚴格遵守本集團適用於此類性質交易
的內部控制政策及對相關法規彼等缺乏認識及敏感度，導致延遲申報該項須予披露交易
（「無意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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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為確保本公司全面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之規定，防範類似事件發生，本公司將採取以下補
救措施：

a. 本公司將審閱、加強並繼續監督出租人之相關內部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合約簽署
程序，以確保任何潛在須予公佈交易將即時向本公司財務部門匯報，而財務部門將進
一步評估及確保建議交易以符合上市規則下必要規定之方式進行；

b. 將定期向本集團所有中國附屬公司層級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以及會計及財務人
員分發內部備忘錄，其中載有第14章項下若干潛在須予公佈交易的五個比率測試之
最新指示性分母，及第13章項下給予一間實體的墊款之指示性總資產比率測試，以提
醒彼等於執行前遵守上市規則之責任；

c. 將安排向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層級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以及會計及財務人員提
供有關上市規則下監管及合規事項之培訓（在線，如必要），尤其是有關持續責任、須
予公佈及關連交易之培訓，以提高彼等對上市規則之認識及了解；及

d. 本公司將與所有中國附屬公司層級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密切合作，及本集團將
不時及於必要時向其法律顧問徵求意見。

僅供說明之用，除另有所指外，於本公告中人民幣與港元之兌換乃按人民幣1元兌1.2055港元之匯率兌換，
其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可能已經或可以按此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之聲明。

承董事會命
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黎嘉輝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王力平先生、黎嘉輝先生、陶可先生、
喬衛兵先生及吳天墅先生；(2)非執行董事：葉敏怡女士；及(3)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慈飛
先生、何衍業先生、余擎天先生及梁耀鳴先生。


